外语系实验室管理规定(试行稿)
为了强化管理， 提高效率，根据学校和外语系相关规定，结合实验室管理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1.实验人员实行坐班制，无论有课与否，工作时间均要保持在位，不得无故离开。周一至周五，每天两次签到，上午9点收签到表，下午3点收签到表。无故不签到或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者视为旷工。外语系将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不定期检查， 如果发现无故不在岗，则进行全系通报。一学期累计3次不在岗，年底考核则按照不合处理。
2.实验人员实行轮换制，目的是平衡工作量和熟悉实验室所有设备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每学期轮换一次，交接时间一周，通常放在放假前一周。在实验室移交前，移交人须保证实验室所有设备及系统完好，在移交人和接收人双方共同签字后，移交结束。如因客观原因造成部分设备不能准时移交，须在移交清单上列明。在设备不能正常使用前，该设备的后续维护工作仍由移交人负责。
3.实验人员在正常开课后10分钟内不到岗，按照教学事故处理，报送教务处备查；每迟到一次年底扣发相应业绩津贴50元；累计全年迟到超过3次，年终考核按不合格评定， 报送人事处。
4.实验人员必须上课前10分钟打开实验室并做好实验准备工作，保证教学过程的顺利实施；所有师生离开实验室后必须立刻关闭实验室，如因关闭实验室不及时造成设备等损坏或丢失以及其它安全问题，由实验人员自身承担一切责任。
5.实验人员应积极帮助教师解决上课过程中与设备及授课系统使用有关的各种问题，不得任意推诿，拖延，如解决确实有困难须向师生做出合理解释并保证短期内积极予以解决。
7.实验人员在办公室不得抽烟，大声喧哗，使用外放设备等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
8.请销假管理，半天以内由实验室主任批准，2天以内由实验室主管领导批准，3天以上（含3天）由系里有关领导批准。请假须填写制式的请假条并由批准人签字，杜绝电话，短信，QQ留言等请假方式，请假人须在批准后离开，否则视为旷工。
9.实验室实行个人负责制，实验人员对所管实验室的软硬件系统负有安装，调试，升级，更换等日常维护职责，要求对所有软硬件设备的性能、功能、使用方式、维护方法非常熟悉；实验人员应熟悉日常办公软件，即时通信软件等的使用，提高办公效率。
10.实验室每周五下午进行故障设备统计和维护经验方面的交流，鼠标，键盘，耳机，线材等耗材按教室为单位进行统计，由实验室主任汇总；硬盘，主板，显示器，内存，终端及相关语音和网络设备填写上级统一定制的设备维修单，由实验室主任签字，办公室盖章，统一交由国资处进行处理。
11.本规定经外语系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自下发之日开始生效。
